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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有色金属职业技术学院
现代学徒制双师工作室管理制度

为规范双师工作室工作，使双师工作室更好的发挥学校导师和企

业导师在带徒传技、技能攻关、技能传承、技能推广等方面的作用，

特制订本管理制度。

一、总则

1. 工作室以湖南有色金属职业技术学院为依托，并协助和指导

现代学徒制试点相关工作开展。

2. 工作室领办人：湖南有色金属职业技术学院教授、高级技师、

冶金系主任江名喜同志；

3. 工作室成员由湖南有色金属职业技术学院符合现代学徒制

“双导师”条件的学校导师和企业导师组成。

二、工作制度

1. 工作室领办人为工作室成员制定具体进步计划，安排培训过

程。

2. 工作室成员必须参加工作室布置的现代学徒制试点带教培训

工作，完成工作室的研究任务，并有相应的成果显现，努力实现各项

教育、培养计划确定的目标。

3. 工作室成员要积极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课题研究工作。根据

课题制定研究方案及计划，认真实施和记录，及时总结并有相应成果

显现。每个成员必须以严谨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从事课题研究工作，

认真负责，献计献策，多出成果。

三、培养教育制度

1. 工作室成员在领办人的组织下，在学院的帮助和指导下，应

不定期以各种形式，组织各项专题培养培训活动，充分发挥工作室的

传、帮、带的重要作用。



2. 培养培训工作必须认真制定阶段性计划，并组织人员认真落

实，做好培养记录，总结，图片影像，课件等资料的留存和收集。

3. 培养教育要具有实效性和针对性，受训人员和培养对象要确

实学习和掌握相关技能知识，要根据企业及社会的需求有针对性的进

行培训。

4. 工作室成员要积极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课题研究工作。根据

课题制定研究方案及计划，认真实施和记录，及时总结并有相应成果

显现。每个成员必须以严谨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从事课题研究工作，

认真负责，献计献策，多出成果。

四、考核制度

1. 工作室领办人由学院进行考核。

2. 工作室其他成员，由工作室领办人及学院进行考核。考核主

要从思想品德、理论提高、管理能力、教育教学能力、研究能力、技

能水平等方面进行针对性考察。考核不合格者调整出双师工作室，同

时吸收符合条件、有发展潜力的新成员进入工作室。

五、 档案管理制度

1. 建立工作室档案制度，并交学院及相关部门进行档案管理。

2. 工作室成员各项制度、协议以及工作计划、总结、听课、评

课记录、公开课、展示课、教案等材料，要及时收集、归档、存档，

为个人的成长和工作室的发展提供依据。

六、经费使用管理

工作经费的使用必须根据依托和指导学院的相关财务制度申领。

经费必须专款专用，任何个人和学院不得以任何借口和理由挪用工作

室项目经费。

七、实行时间

本管理制度自 2019 年 6 月起开始实行。



双师工作室建设

长沙市紫荆花涂料有限公司双师工作室(一)

长沙市紫荆花涂料有限公司双师工作室(二)



长沙市紫荆花涂料有限公司双师工作室（三）


